
法規名稱：臺北市民防大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實施規定

制(訂)定日期：民國 113 年 03 月 13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3年 3月 13日臺北市政府（113）府授警防字第 11330511801號函訂定

全文 11點；並自函頒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為有效運用民力，協助警察勤務、維護社會治安，補充警

    力不足，並搶救各種災害，於戰時發揮民間自衛自救功能，有效支援

    軍事勤務任務，特訂定本規定。

二、民防大隊任務如下：

    （一）協助執行轄內空襲災害防護。

    （二）協助防空避難設備管理維護。

    （三）協助搶救重大災害。

    （四）協助維持地方治安。

    （五）戰時支援軍事勤務任務。

三、編組：由臺北市政府警察局（以下簡稱警察局）設民防大隊，其編組

    如下：

    （一）民防大隊依行政區警察分局下設若干區民防大隊、中隊、分隊

          、小隊：以警察局各分局為單位編組區民防大隊、以各派出所

          為單位編組民防中隊；各區民防大隊、中隊應分別冠以分局、

          派出所單位名稱。

    （二）人員配置：

          1.大隊部：

           (1)置大隊長一人，由民防總隊遴選具有領導能力之熱心人士

              擔任，綜理大隊隊務。

           (2)置副大隊長三至五人，由大隊長就其編組遴選具有領導能

              力之熱心人士擔任，分別襄理大隊隊務。

           (3)置執行副大隊長一人（由警察局防治科科長兼任），負責

              統籌大隊隊務。



           (4)置顧問若干人，由大隊長遴聘熱心人士擔任，協助推展民

              防事務。

           (5)置有給職專任大隊指導員一人，另無給職大隊指導員七人

              ，協助指導及推展大隊隊務。

           (6)置大隊秘書四人（兼大隊秘書二人分別由警察局防治科組

              訓股長及會計室一人兼任，另有給職專任秘書二人辦理行

              政、總務業務），辦理大隊隊務。

           (7)置大隊幹事十六人（兼大隊幹事由警察局防治科業務承辦

              人兼任，有給職專任大隊幹事十五人），協助辦理預算會

              計、出納、綜合業務。

           (8)置有給職專任大隊書記二人，辦理大隊文書作業。

          2.各區大隊：

           (1)置區大隊長一人，由大隊長就其編組遴選具有領導能力之

              熱心人士擔任，綜理區大隊隊務。

           (2)置區副大隊長若干人，由區大隊長就其編組遴選具有領導

              能力之熱心人士擔任，襄理區大隊隊務。

           (3)置區大隊顧問若干人，由區大隊長遴聘熱心人士擔任，協

              助推展民防事務。

           (4)置區大隊指導員五人至十人，由區大隊長就其編組遴選適

              當人員擔任，協助指導及推展區大隊隊務。

           (5)置區大隊書記若干人，辦理區大隊文書作業。

           (6)置區大隊幹事一人（由有給職專任大隊幹事配屬各區大隊

              兼任）。

           (7)置中隊長、副中隊長、中隊幹事、中隊書記、分隊長、副

              分隊長、小隊長、副小隊長若干人，由區大隊長、中隊長

              就其編組遴選適當人員擔任，分別綜理、襄理中（分、小

              ）隊務、辦理中隊文書作業。

           (8)每小隊隊員以八人至十二人編成，並以每一警勤區遴選一

              人至六人為原則。若干小隊編組成一分隊，若干分隊編組

              成一中隊，若干中隊編組成一區大隊。

四、遴任資格與程序：



    （一）共同條件：

          1.中華民國人民

          2.凡具有其他民防團隊身分者，不得重複遴任。但參加村、里

            、社區守望相助巡守隊者，不在此限。

          3.無「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第十

            一條第四項各款情形之一者。

          4.初入隊年齡：滿十八歲以上，未滿七十歲者。

    （二）各級幹部遴選條件須兼具：

          1.服勤表現良好。

          2.有責任感。

          3.具有領導能力、主動積極、熱心公益、協調服務熱忱者。

    （三）大隊部有給職專任幹部依「臺北市民防大隊有給職專任人員工

          作職掌待遇及遴選考核作業規定」辦理。

    （四）遴任程序：

          1.大隊顧問或區大隊顧問，由大隊長或區大隊長遴聘熱心人士

            ，並發給聘書。

          2.大隊長由各分局或各區大隊推（自）薦，具有領導能力之熱

            心人士，提由民防總隊遴選核任，並發給派令。

          3.大隊副大隊長、大隊指導員、大隊秘書、大隊幹事、大隊書

            記、區大隊長由大隊長遴選核任，並發給派令。

          4.區大隊副大隊長、區大隊指導員、區大隊書記、中隊長，由

            各區大隊長遴選核任，並發給派令。

          5.副中隊長、中隊幹事、中隊書記、分隊長、副分隊長、小隊

            長、副小隊長由中隊長遴選核任，並發給派令。

          6.隊員由各區大隊及警察分局召募遴選，填具「民防申請表、

            異動名冊」（附件一、二），經區大隊核定後報請分局備查

            。

          7.第 1目至第 5目各級幹部之遴選應依權責填具「民防申請表

            、異動名冊」報核。各級幹部任期與市長之法定任期同，相

            同職務得連任一次。但服務熱忱、著有功績及具有眾望者，

            得依原遴選程序核定續任之。

    （五）凡本實施規定第四點第四款第 3目至第 6目遴選核任之幹部及

          隊員，屆齡七十歲者應自動離隊。



五、民防人員服勤規定如下：

    （一）民防大隊依警察局年度服勤召集實施計畫，配合執行任務。

    （二）民防人員應配合警察執行勤務。但得依各地區治安特性及自發

          性工作以補警力之不足。

    （三）民防人員服勤應著制服，配件齊全、儀容端莊。

    （四）警察派出所依治安狀況及實際需要，按月排定民防人員勤務分

          配表，每月服勤四小時至十二小時為原則，並於勤務分配表內

          註明勤務類別，陳報分局核定後服勤；各級督導人員依表查察

          督導。但因天然災害、空襲防護、重大節日或治安需要，得另

          行召集服勤。

    （五）民防人員服勤依協勤人員預先編組表（附件三）執勤，其出、

          退勤均於分局、派出所簽出入（附件四）並填寫工作紀錄簿；

          倘有具體工作績效者，併註記之（附件五）。前開簿冊由派出

          所所長核章。

    （六）民防人員服勤時，依勤務狀況，由分局及派出所相關人員實施

          勤前教育。

六、指揮權責：

    （一）本市民防大隊係警察局編組之民力任務團隊，應受警察局之指

          揮、監督、運用與考核，並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由民防大隊

          大隊長依權責處理。

    （二）各區大隊隸屬民防大隊，應受所轄分局指揮、監督、運用及考

          核，並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由區大隊長依權責處理。

七、服式及標識：適用「警察機關管理之駐衛警察或編訓之義勇警察服式

    標識規定」第五點至第七點規定。

八、訓練、演習及服勤召集：



    （一）訓練區分：各項訓練實施之次數及時數應依下列規定辦理，如

          訓練經檢測未達標準者，應再實施訓練至合格為止。

          1.基本訓練：整編完成之年度，應一次或分二次實施八小時基

            本訓練。

          2.常年訓練：非整編年，每年度實施一次或二次，每次以四小

            時為原則。

          3.幹部訓練：對小隊長以上幹部實施之專業訓練，每年度實施

            一次，每次以四至八小時為原則。

          4.其他訓練：依實際需要實施。

    （二）幹部會報：大隊部每六個月應召開一次、區大隊每三個月應召

          開一次、中隊每二個月應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報。

    （三）民防人員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召集，應簽發召集

          通知書，並應於報到十日前送達受召集人。但因協助搶救重大

          災害、戰時、事變時或特殊事故，得以適當方式先行通知召集

          ，再補發召集通知書，不受於報到十日前送達之限制。

    （四）對於訓練、演習及服勤表現優異之民防人員、小隊、分隊、中

          隊、區大隊，應予獎勵表揚。

九、福利與濟助：

    （一）民防人員傷亡醫恤福利濟助，依「臺北市義勇人員傷亡醫恤福

          利濟助實施要點」從優撫恤濟助。

    （二）民防人員因協勤、編組、訓練、演習或點校發生意外事故，致

          其傷害、失能或死亡者，除依「財團法人警察、消防及義勇民

          力安全濟助金核發作業規定」從優濟助外，並得由投保團體意

          外險之承保公司於保險金額範圍內給付賠償金。

    （三）民防人員於協勤、編組、演習時之具體工作績效，得核發績效

          慰問金，並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義警民防人員工作績效慰問

          金核發作業規定」辦理。

十、獎懲與考核：

    （一）獎勵：



          1.依「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對本市民防大隊、義勇警察大隊及交

            通義勇警察大隊補助經費作業規範」、「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義警民防人員工作績效慰問金核發作業規定」、「內政部服

            務資深民防人員獎勵實施計畫」等規定辦理。

          2.獎狀、獎牌：個人由所屬各級機關或相關單位核頒，團體則

            陳報各該主管機關核頒。

          3.獎勵：利用公開集會表揚或頒發獎金、獎品。

    （二）懲處：

          1.罰則：依『民防法』第二十三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科（裁）

            處。

          2.解編：依『民防團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及支援軍事勤務辦法

            』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辦理。

          3.訓誡：以口頭或書面為之。

    （三）民防人員之考核，由警察局（民防大隊）、各分局（各區民防

          大隊）建立考核紀錄，單位主管核章；並依平日表現及訓練協

          勤之優劣逐項註記，每年定期就其品德、工作、勤惰及健康狀

          況等綜合考評計分一次，查核後發還繼續記錄並持續保留至退

          隊，對於退隊舊卡應保留一年。民防人員異動，考核資料隨之

          異動，並持續考核記錄（附件六）。

十一、經費：民防大隊所需經費，由警察局編列年度預算補助支應之。


